附件3
关于提交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材料的指引

一、提交材料要求
企业准备好建筑业和勘察企业资质核查材料（详见附件1）材料后，请于2023年6月30日前按照以下要求将核查材料发送至邮箱：csff@hengqin.gov.cn，或现场提交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处（横琴新区宝兴路189号3栋2楼205室）
1.企业资质动态核查表（企业先自查自填）；
2.社保清单（2021年1月以来的社保月缴明细）；
3.企业主要人员花名册（按照社保清单序号标注每个人员,以便查验）
4.证书彩色扫描件（按企业主要人员花名册排序，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主要人员的资格证书彩色扫描件，注册证或职称证等）；
[bookmark: _GoBack]5.资料以A4规格附上目录页码扫描成册。所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数据齐全、规范，印鉴完整、字迹清晰，复印件必须清晰、可辨。
二、工作要求
1、经核查不合格的企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将下发整改通知书，限定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经复查仍不合格的企业将撤回相应资质；
2、核查期间，企业在“三库一平台”中将被锁定，禁止其办理资质申请、升级、增项、延期以及变更等业务；
3、逾期不提交资料、拒不配合接受动态核查或联系不上（预留座机和手机无法接通）的企业，我局将通过通过公告送达整改通知书，公告送达后，仍不配合整改的，视为核查不合格。



